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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所稱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指嘉義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主管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三、學生之獎懲，應審酌下列原則，作為實施獎懲之標準： 

（一）平等原則：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二）比例原則： 

1.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

害較少者。 

3.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

均衡。 

（三）個別差異原則： 

1.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2.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3.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與家庭狀況。 

5.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6.行為後之態度。 

7.其他足以影響行為發生之因素。 

四、學生之獎懲種類如下：  

(一）獎勵： 

1.記嘉獎。 

2.記小功。 



3.記大功。 

4.獎品、獎狀、獎金、獎章。 

5.其他特別獎勵。 

（二）懲處與輔導措施： 

1.記警告。 

2.記小過。 

3.記大過。 

4.實施個別輔導。 

5.轉介輔導。 

6.改變學習環境。 

7.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配合輔導。 

8.通報司法機關或警察單位處理。 

9.其他適當措施。 

五、學校應設立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獎懲會），其任務如

下： 

（一）訂定或修正學生獎懲實施規定，並提報學校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並報本府備查。 

（二）審議學生記大功、記大過及其他重大或特殊獎懲案件。 

（三）審議其他經學校校長交議之學生獎懲事件。 

獎懲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

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獎懲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由學校校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行政代表不得超過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二）教師代表。 

（三）家長代表。 



（四）導師代表。 

（五）學生代表得視實際需求聘任之。 

前項委員，不得兼任同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六、獎懲會主席由該次會議出席之委員互相推選，負責主持會議。 

獎懲會委員應親自出席，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獎懲會處理學生獎懲事件，其委員之迴避應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獎懲會得視學生獎懲事件之屬性，邀請提案人、受獎懲學生之

法定代理人、特殊教育、心理、法律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到

場說明或提供諮詢。 

七、獎懲會因學生違規而為處分前，應秉持公正公平及不公開原

則，瞭解事實經過，給予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關係人陳

述意見及列席說明之機會。 

意見之陳述與說明得以書面為之。 

獎懲會會議之議決，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獎懲會之與會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對於評議、表決及其他委員

個別意見，應嚴守秘密；涉及受獎懲學生及其他與會人員隱私

之事件及其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 

八、獎懲會決議後，應作成評議決定書，記載事由、獎懲結果、獎

懲依據，以及對結果不服之救濟方式，報請學校校長核定後，

通知受獎懲學生和其法定代理人。 

獎懲會對學生為懲處或輔導措施處分後，學校應持續追蹤，提

供必要之輔導資源，並規劃妥善之學輔教育措施，強化其法治

教育概念。必要時，並得請法定代理人配合輔導。 

九、校長對前點獎懲會獎懲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送請

獎懲會復議；校長對獎懲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經獎懲會會

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獎懲會原獎懲評議結果，或

經獎懲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作成其他獎懲評議結



果時，校長應即核定，並予公布執行。 

十、學校得設立獎懲相抵機制，提供學生抵銷懲罰機會，以協助其

建立正向行為。 

十一、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獎懲，認為結果違法或不當致使

其權益受損者，得依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相關規定，於知悉

獎懲結果次日起二十日內，由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

提起申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本府提出再申訴。 

十二、全校教職員工對學生獎懲事件，依其情形有提供相關資料及

配合說明之義務。 


